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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通告第 02/2014 号 

住宅物业买卖协议及售卖转易契在《2014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 

刊宪后的加盖印花安排 

引言 

本通告公布《2014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该修订条例」) 已于2014年2月

28日在宪报刊登。该法例的生效日期追溯至2012年10月27日(「生效日期」)。该

修订条例对某些在生效日期或之后取得的住宅物业于取得后36个月内进行的交

易，征收较高的「额外印花税」税率；并对某些在该日期或之后签立的住宅物业

买卖协议及售卖转易契，引入「买家印花税」。 

住宅物业买卖协议及售卖转易契的加盖印花安排 

2. 以下各段列出在生效日期或以后签立的住宅物业买卖协议及售卖转易契的

加盖印花，以及申请豁免缴纳「额外印花税」或「买家印花税」的安排。 

电子印花 

3. 以电子方式为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住宅物业买卖协议加盖印花只适用于(i)购

买人或每名购买人均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及在取得有关物业时是代表自己行事；

及(ii)该文书毋须征收「额外印花税」。申请人须在申请加盖印花后的30天内，向

印花税署提交由购买人或每名购买人声明他 / 她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及在取得

有关住宅物业时是代表自己行事的法定声明的正本(依附件A的规定)。 



书面申请 

4. 除容许以电子方式加盖印花的文书外(见上文第3段)，所有申请人必须按照

现行可予征收「额外印花税」个案的加盖印花程序向印花税署提交加盖印花申 

请。申请人须提交(i)加盖印花申请表格(IRSD112)或有关送赠契的裁定申请表格 

(IRSD117)；及(ii)支票以缴纳「从价印花税」、「额外印花税」及「买家印花税」 

(如适用)，以支持其首次加盖印花申请。 

5. 如申请豁免「额外印花税」及 / 或「买家印花税」，申请人须提交(i)已填妥

的IRSD112表格(购买人为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下称「香港永久性居 

民个案」)及已填妥的IRSD118表格(基于其他原因的豁免申请)，及(ii)相关的证明

文件。就香港永久性居民个案，有关购买人或每名有关购买人须提交法定声明(依 

附件A的规定)，声明他 / 她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及在取得有关住宅物业时是代

表自己行事。就购买人或其中之一的购买人以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近亲为理由申请

豁免的个案，有关购买人须声明他 / 她是代表自己行事(依附件A的规定)。 

6. 加盖印花期限为签立买卖协议或售卖转易契后的30天。印花税署经复核后会

于文书上加盖印花或发出印花证明书。有关律师可于5个工作天内领取已加盖印

花的文书或印花证明书。 

7. 有关申请豁免「买家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的新表格(IRSD118)，经修

订的加盖印花申请表(IRSD112)及裁定申请表(IRSD115和IRSD117)可于税务局网

页(www.ird.gov.hk)下载。  

8. 如有查询，请致电2594 3202与本署联络。

印花税署 

2014年 2月 



IRSD131(C) (10/2022) 

税务局 

印花税署 

香港九龙启德协调道 5 号税务中心 1 楼 

电子印花必须填写此项 

文书编号: 

电话号码：2594 3202 

传真号码：2519 9025 

网址：www.ird.gov.hk 

电邮：taxsdo@ird.gov.hk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买家 / 承让人姓名*)，香港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现居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谨以至诚郑重声明︰  

1. 本人是下列(a)住宅物业及(b)车位*(「该物业」)的唯一买家 / 唯一承让人 / 其中

一位买家 / 其中一位承让人*：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申请豁免买家印花税 

有关买卖协议 / 售卖转易契 / 送赠契*的签立日期， 

      / / (日/月/年) (附注 1) 

(B) 申请以较低税率 (第 2标准)缴纳从价印花税 

有关买卖协议 / 售卖转易契 / 送赠契*的签立日期， 

      / / (日/月/年) (附注 2) 

2. 本人在此宣誓的是本人所知的事实。

法定声明 

申请以较低税率(第 2 标准)缴纳从价印花税/豁免「买家印花税」(声明)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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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上述 □ (A) 及 □ (B) 买卖协议 / 售卖转易契 / 送赠契*的签立日期，本人是

代表自己行事以取得该物业；及 

□ 属《印花税条例》(第 117 章)第 29A(1)条所指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 并非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业及车位*的实益拥有人，包括其中的任何份数或部

分的实益拥有人。

4. 现在此提交及出示本人的香港身份证真实副本*。

本人谨凭借《宣誓及声明条例》(第11章) 衷诚作出此项郑重声明，并确

信其为真确无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签署) 

此项声明是于________ 年_____ 月 _____ 日在香港作出。 

在本人面前作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证人 / 太平绅士 / 律师 / 监誓员*签署) 

*请删去不适用者

□ 请 ✓ 适用者

附注 

1. 就申请豁免买家印花税而言，请填写「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的签立日期。如果没有买卖协议，请

填写售卖转易契/送赠契的签立日期。「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指一份须征收从价印花税的买卖协议。

2. 就申请以较低税率(第 2 标准)缴纳从价印花税而言，请填写买卖协议的签立日期(如果多于一份买卖协议，

请填写首份买卖协议的签立日期)。如果没有买卖协议，请填写售卖转易契/送赠契的签立日期。

警   告 

根据《刑事罪行条例》（第 200 章）第 36 条之规定，任何人明知而故意在非经宣誓的情况下，在法定声明中作

出在要项上属虚假的陈述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 2 年及罚款。 

根据《印花税条例》（第 117 章）第 59 条之规定，任何人如从事或涉及未经法律特别订定的任何欺诈行为、诡

计或手段，意图诈骗政府的印花税，即属犯罪。《印花税条例》（第 117 章）第 60 条订明任何人犯或企图犯该

条例所订任何罪行，可处第 6 级罚款及监禁 1 年。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1. 就本表格的要求及于本局处理你的申请的过程中提供个人资料属自愿性质。然而，如你未能提供充分资料，本局可能无法办理你的申请。 

2. 本局会把你提供的资料，用于施行本局专责执行的法例。本局可能在法律授权或准许下，向其他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包括入境事务处，

及其他第三方披露／转移部分或全部资料。

3. 你有权要求查阅及改正你的个人资料。有关要求应向印花税署总监提出，地址：香港九龙启德协调道 5 号税务中心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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